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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检食函〔2017〕503号

江苏检验检疫局关于转发《质检总局办公厅
关于印发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
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的通知
各分支检验检疫局：
为了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习总书记“四个最严”的要求，质检总局办公厅印发了《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质检办食函〔2017〕1317号，附件）。为了更好的贯彻落实，根据总局方案的总体工作部署，省局结合江苏实际情况组织制订了《江苏检验检疫局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工作方案》一并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质检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
      假宣传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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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3日  

（此件不予公开）
江苏检验检疫局食品、保健食品
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工作方案

为了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习总书记“四个最严”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质检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质检办食函﹝2017﹞1317号）的要求，结合江苏进出口食品、保健食品和国境口岸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进一步加强对食品、保健食品的生产、经营（进口）行为的监管，强化企业守法诚信意识和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和消费安全。
二、领导小组
成立江苏检验检疫局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具体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卢钟山
副组长：陈亨赐、赵志胜、孙国防
成  员：省局卫监处、认监处、食监处全体成员
职  责：对专项整治工作作出决策部署，推进整治工作的贯彻落实，协调解决工作开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二、工作安排
江苏局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专项整治工作分为四个阶段：
1.启动筹备（ 2017年11月1日-11月15日）
各分支局在该阶段应摸清底数，对辖区内的进出口食品、保健食品和国境口岸食品安全开展风险分析，查找可能存在欺诈和虚假的环节，并制订有针对性的整治计划，整治计划内容应完全覆盖但不限于本次工作的整治重点，对于经风险分析排查出的其他隐患也应举一反三进行排查和整治。
2.检查整改（2017年11月16日至2018年1月31日）
2017年底前，各分支局应按照所制订的检查计划开展自查，对辖区内进出口食品、保健食品和国境口岸食品可能涉嫌欺诈和虚假宣传的环节进行检查，必要时进行取样送实验室检测，对发现的隐患进行监督整改，对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各分支局应在2018年1月31日前将检查整改情况报省局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3.抽查检查（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3月15日） 
省局将组织人员对分支局开展整治工作的完成情况进行抽检检查，对各部门是否按照分工开展工作和企业整改情况进行抽查验证。
4.总结评议（2018年3月16日至2018年4月30日）
总结本次专项整治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以及行之有效的监督管理的经验，并将整治情况按要求报总局和省食安办。
三、整治重点
（一）加强对重点、敏感进口食品的检验检疫监管
1.进口蜂蜜
严格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进口蜂产品检验检疫监管的通知》（质检食函[2016]81号）要求，严厉打击进口蜂蜜未获准入、掺杂使假等行为。
2.进口日本食品
严格落实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从日本进口食品农产品检验检疫监管的公告》 （2011年总局44号公告）以及有关配套文件的要求监管日本输华食品（包括保健食品），严格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进口日本食品放射性相关证明文件审核的警示通报》（2017年第2号）的要求，严厉打击日本食品、保健食品未获准入、掺杂使假、伪造原产地证的行为。
（二）严厉打击进口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和功能声称。
1.对进口食品虚假宣传和功能声称的整治
（1）各分支局应对辖区内已经备案的进口食品标签进行全面梳理，在检查整改阶段应取消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标签备案。各分支局的标签清理工作应在2018年1月31日之前完成。
（2）各局在对首次进口预包装食品的标签检验时，应专门关注食品标签中虚假宣传和功能声称不当的问题。对于存在功能声称不当的问题应在企业整改标签验证合格后放行，对于涉嫌欺诈的，产品不得进口，对其进口商应按照不良记录管理办法进行处置。
2.对进口保健食品的整治
严格核查进口保健食品是否获得批准文件，标签检验时应严格核查产品标签是否按照保健食品批准文件的规定进行标注。涉嫌欺诈的和虚假宣传的，应对其进口商按照不良记录管理办法进行处置。
（三）严厉打击出口食品掺杂、假冒等违法违规行为
重点对出口蜂蜜开展整治工作，严格按照《关于规范出口蜂蜜和蜂王浆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质检食函[2014]1号）要求，重点整治掺假、使假问题。对出口蜂蜜加大问题产品、企业的曝光和惩处力度，及时将问题风险情况报告地方政府。具体实施开展“三个一”活动——即分支局对辖区内养蜂基地、生产企业开展一次监督检查，分支局间对对方辖区内出口蜂蜜生产加工企业开展一次专项互查（具体方案另行通知），省局组织对省内出口蜂蜜生产加工企业开展一次飞行检查。
（四）加大国境口岸食品安全监管力度
活动期间主要开展以下3方面专项整治行动：
1.国境口岸内食品和保健食品生产经营合法性审查。对本辖区口岸区域内食品和保健食品生产经营情况开展一次全面排查，重点检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索证索票制度情况，以及所经营的保健食品的合法性情况，对发现未经许可生产或经营食品和保健食品的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2. 保健食品专项检查。认真检查本口岸区域内经营的保健食品的包装、标签、说明书、宣传材料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严厉打击变相销售假冒伪劣保健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3.国境口岸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法律法规宣贯。加强对经营食品、保健食品企业《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宣传，切实增强企业守法诚信意识。
四、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认识，强化组织领导。本次整治工作是全面贯彻习总书记“四个最严”的要求，落实国务院和质检总局打击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的具体任务，全省系统应在思想上与国务院、总局保持高度统一，强化活动组织领导，明确有关工作的职责分工，层层抓推进，抓落实，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二）开展全面排查，强化责任落实。各分支局应按照省局工作方案的统一部署，科学制定整治工作的计划方案，合理设置时间进度，进一步明确排查整治要点、序时进度和责任分工，并加强内部的督促落实。
（三）建立工作机制，依法检查整改。各分支局应以本次整治重点为切入口，完善落实总局各项制度中打击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的规定，在各局内部明确任务分工，并形成长效工作机制。同时整治工作中应依法行政，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规定执行。
（四）加强上下沟通，及时总结汇报。对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应及时向省局主管业务部门请示汇报，必要时应进行专题报告。各分支局应于2018年2月1日前以局文的形式上报工作总结（应包括工作整体情况、整治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处置情况、下一步工作）。
联系人： 省局卫监处  陈鸣岳  （025-52345042）
省局认监处  周幸    （025-52345078）
省局食监处  范欣    （025-52345046）
抄送：存档（2）。
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办公室             2017年11月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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